附表
	
國立嘉義大學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0年度附屬單位決算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審計機關覆核擬處理意見

	(一)部分學校預算執行情形，除未能達成收支平衡外，賸餘亦未能逐年成長及短絀未能積極改善：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8條規定，各校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審酌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並以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為原則。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基金收支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具開源節流措施，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復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亦規定基金應依設置目的，考量其財務能力，本自給自足原則，以逐年賸餘成長（短絀積極改善）為目標；且各基金應力求有賸餘無短絀，年度短絀以較前年度預算數減少為原則。經查100年度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總收支相抵後，短絀49億1,472萬餘元(附表1)，較預算減少短絀5,646萬餘元，其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14個校務基金賸餘合計2億1,870萬餘元(較99年度17個校務基金賸餘4億3,015萬餘元，減少3個校務基金及減少賸餘2億4,943萬餘元)，其餘國立臺灣大學等39個校務基金100年度短絀合計51億3,342萬餘元(較99年度36個校務基金短絀合計48億3,936萬餘元，增加3個校務基金及增加短絀7,535萬餘元)，顯未能達成上開規定所稱基金收支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之目標。另查99年度決算賸餘之校務基金，100年度決算賸餘較99年度減少者計有7校，其中減少10％以上者，計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所學校；減少30％以上者(附表2)，計有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等6所學校；99年度賸餘而100年度決算反為短絀者計有國立臺東大學、臺中技術學院、澎湖科技大學臺東專科學校等4所學校，另99年度決算短絀之校務基金，較100年度決算短絀減少10％以上者，計有國立臺南大學等3所學校；減少30％以上者，計有國立清華大學等7所學校；增加10％以上者，計有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等3所學校；惟增加30％以上者，計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11個校務基金(附表3)，亦與上開規定所定，以逐年賸餘成長及短絀積極改善之目標未合，請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並督促各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妥為擬具開源節流措施，積極辦理。
(二)校務基金推行逾12年餘，5項自籌收入雖有逐年增加，惟各校仍多仰賴政府補助經費挹注營運所需經費，難以有效達成基金設置目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目的，係為賦予學校更多財務運用自主空間，並鼓勵開源節流，鬆綁5項自籌收支，以提升資源運用績效，紓解政府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壓力。行政院於87年10月7日及88年4月13日同意校務基金接受機關之補助或委辦計畫，結餘款及計畫經費利息得納入校務基金，免繳回國庫。經查近3年度(98至100年度，下同)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5項自籌收入328億8,004萬餘元、352億8,622萬餘元、353億8,981萬餘元，分別占各該年度總收入約31.81％、32.69％、32.49％，已逐年增加，收支結果，分別為賸餘11億2,215萬餘元、18億8,536萬餘元、15億4,665萬餘元，貴部補助校務基金金額並未因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逐年增加而減少，近3年度教育部補助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金額分別為564億3,180萬餘元、564億6,193萬餘元、570億5,959萬餘元(含專案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占貴部各該年度預算數33.91％、33.92％、31.52％，補助金額亦較90年度補助52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424億餘元大幅增加，未能減輕政府補助壓力，前經函請貴部檢討改進。承復：國立大學校院肩負政府推動教育改革之責任，為培育人才而努力，且大學學雜費受到主客觀環境之限制，難以作較大幅度之調整(99及100學年度受全球經濟影響，學雜費均未有調漲)，無法合理反映學校教學成本，國立大學校院全面實施校務基金後，學生人數由90年度之28萬9,799人，至99年度增為42萬3,407人，增幅達46.10％，但政府補助款增幅為9.91％{[90年度424億元-99年度466億元(不含特別預算或專案補助計畫金額)/424億元]，另貴部對國立大學校院之補助已參酌各校財務狀況及運作績效等，建立補助機制，且刻正比照國外公立大學呈現基金投入教學研究之績效架構，研擬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格式，未來將通盤考量，參酌各校財務狀況及績效報告，妥適分配補助款，以紓解高等教育經費壓力。惟國立大學校院自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起由公務預算改為實施校務基金，迄100年度已12年餘，整體5項自籌收入雖有逐年增加，然各校營運所需經費平均約5成(部分學校約8成以上)仍多仰賴政府補助款挹注，貴部對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執行成效是否達成校務基金設置目的，尚未辦理整體評估；另各校資源與特色間有不同，政府雖已鬆綁法令，賦予學校財務運用自主空間，各校是否確已充分發揮其資源及特色，增加自籌經費能力，以達紓解政府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壓力之目的，請研議有效因應措施，積極督促改善。
(三)部分學校5項自籌收入偏低：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國立大學校院應設置校務基金。同條例第10條規定，校務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第7條之1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不在此限，惟應由各校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辦法，並受貴部之監督。經查100年度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總收入計1,089億1,107萬餘元，其中學雜費收入計206億5,339萬餘元，占18.96％，上開條例規定之5項自籌收入總計353億8,981萬餘元，占32.49％，其中5項自籌收入達4成以上者，計有國立臺灣、中央、清華、交通、臺灣師範等5所大學，共計169億5,990萬餘元(附表4)，占53所學校5項自籌收入之47.92％，另5項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未達2成者，計有國立宜蘭大學等29校，5項自籌收入總計為39億7,665萬餘元，占53所學校5項自籌收入之11.24％，其中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等6校5項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未達1成，請督促及輔導各校根據其資源及特色，籌謀增加自籌收入之因應對策，以增裕學校自籌收入。
(四)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落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成效欠佳，前經本部自96年5月23日起迭次函請加強督導考核，督促審慎規劃積極辦理，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經查100年度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164億8,606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29億1,947萬餘元，連同以前年度轉入數29億8,147萬餘元，合計可支用預算數223億8,701萬餘元(附表5)，實際支用數199億1,251萬餘元，執行率88.95％，較99年度執行率84.95％，提高4個百分點，執行率未達80％者，計有國立中央、暨南國際、臺南、臺北教育、臺南藝術、高雄應用科技、高雄海洋科技、體育等8所大學，其中國立臺南、高雄應用科技等2所大學執行率未達60％。復查國立暨南國際、臺南、臺南藝術、高雄應用科技等4所大學，連續2年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率未達80％，請針對問題癥結賡續加強督導考核，促請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預算資源預期效能。
(五)部分學校新生註冊率連續4年呈現下降趨勢：國立大學校院係為執行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培育高級人才，提高國民知識及生活水準而設置。經查96至100學年度52所國立大學校院(國立空中大學學制特殊未予納入統計)平均新生註冊率(新生註冊人數/核定招收新生數)為93.90％、94.02％、93.45％、93.56％、94.32％，其中100學年度註冊率未達9成者，計有國立虎尾科技、澎湖科技、體育等大學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暨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等5所學校。另查教育部核定100學年度52所國立大專校院招收新生人數為6萬9,701人，較96學年度7萬3,920人，減少4,219人(附表6)，惟仍有國立交通、嘉義、高雄師範、高雄餐旅等4所大學新生註冊率連續3年較96學年度減少，甚有國立臺北教育、臺北科技、虎尾科技、高雄應用科技、臺灣體育運動等大學、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等8所學校新生註冊率連續4年較96學年度減少，似與媒體報導就業市場之師資生取得正式教職不易及體育人才出路狹窄暨護理人員超時工作等攸關，亦顯示少子女化，致生源減少現象，已逐漸衝擊國立大學校院之經營，另貴部雖已推動總量管制及學校整併等因應措施，惟成效有限，請督促各校檢討改善，避免招生不足而影響校務基金收入，並與相關主管機關加強協調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需求之關連性，俾利培育人才得以適才適所，暨積極檢討學校整併或退場機制。
(六)部分學校教師或研究助理以不實單據核銷補助或委託研究計畫經費，亟待加強法令宣導及內部控制機制：貴部100年度補助53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基本需求、營繕工程、績效型及專案計畫補助款計570億5,959萬餘元，另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0年度取得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帳列「建教合作收入」科目283億9,984萬餘元；取得其他政府機關之補助款，帳列「其他補助收入」科目108億3,035萬餘元。惟近年來媒體報導部分國立大學校院教授涉以人頭詐領助理費，或涉以聘任家人當助理，或涉以透過廠商開立不實發票或收據核銷補助經費；或研究助理利用校內內部程序有關採購金額未達30萬元或10萬元者，授權各系所逕行辦理，化整為零，以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逃避事前請購及監辦機制，串通多家公司開立不實發票辦理核銷、盜領公款等，顯見部分學校人員法治觀念及內部控制亟待加強，請檢討改進，並督促各校加強各項法令之教育訓練與宣導，暨積極檢討改善現行內部控制流程，強化業務稽核功能，以防杜弊端再度發生。
	1.本校依據教育部會計處97年10月9日台會(四)字第0970192941號函轉行政院「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審核方案」（附件1）第貳點改進作法第二項第（三）點規定辦理，督促全校各行政與教學單位檢討相關業務經費使用，減少不經濟支出、檢修過於寬鬆之支用標準，避免產生資產閒置或財務效能低落等情事。

2.為推動開源節流措施，由秘書室研擬本校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方案（附件2-含附表），於98年3月17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執行。各執行單位指定專人詳實紀錄推動情形，每半年填報各項改善作法之執行進度，蒐集相關佐證資料，且隨時檢討缺失及追蹤改進。推動過程並得創新開源或節流措施，以強化執行績效。
3.本校自97年度推動開源節流措施，執行狀況良好，各單位節約用水、用電及電話費，並減少紙張使用，徹底實踐節能措施；開源部分則由增加技術移轉權利金、產學合作、開設推廣教育班、場地出租及捐贈等方式挹注校務基金。各年度執行管制表並登載於秘書室網頁「開源節流」專區供瀏覽。
4.未來將賡續定期通知各單位依管制表內實施項目之改善作法確實執行，並彙整各項開源及節流措施之執行成效，必要時提送相關會議報告執行情形。
1.本校係於民國89年2月1日由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兩校整合而成，整合後6個學院逐年擴充系所規模，經費支出亦因而有所增加。

2.本校自89學年度調整學雜費後，受到主客觀因素影響，學雜費已逾10年未做調整，無法反映實際之教學成本，故整體5項自籌收入雖有增加，營運經費仍需補助款挹注。
3.本校因屬整合成立之新學校，加以位處南部地區，5項自籌收入之來源相對受到限制。後續將透過學雜費調整合理反映教學成本，並針對5項自籌收入發揮其資源及特色，增加自籌經費能力，以達紓解政府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壓力之目的。

(三) 
1.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各項自籌收
入，本校於99年6月業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並經教育部99年8月12日同意核備。

2.本校100年度5項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18.93%，為期增加自籌經費能力，將針對5項自籌收入發揮其資源及特色：

(1)為增裕本校「建教合作收入」及「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等自籌收入，嗣後將增加學校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機會，以增加學校提供場所及設施服務等收入。
(2)有關推廣教育收入方面

A.本校配合教育部推動回流教育及終身學習理念，提供嘉雲南地區民眾多元之學習管道，期以提升生活品質,建立終身學習之社會，因此積極利用現有教學資源與設備辦理推廣教育。

B.目前正積極洽談與職訓中心在職訓練課程、各縣市政府教育訓練課程之標案、內政部外籍配偶技能培訓課程、行政院退輔會就業訓練課程、企業合作訓練等各項課程，另本校針對市場需求規劃自辦學分及非學分班提供社區民眾學習機會。

C.為能增加本校自籌經費推廣教育收入，除上述管道爭取開班機會外，未來目標規劃能跨縣市及國際交流辦理本校之特色課程，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及企業合作，並拓展嘉義大學推廣教育版圖，以增加學校財源更能豐富社會資源。
(3)有關投資收益部分，本校依據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管理小組決議，校務基金除控留部分現金存於活存外，其餘累存資金以辦理定期存款為主，並以每筆不超過1千萬元辦理定期存款以提高利息收益。

(四)本校資本支出執行率達96.45％，符合教育部列管標準，無執行率過低之情形。嗣後本校將仍賡續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
(五) 
1. 本校96至100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分別為97.49%、97.76%、95.9%、96.44%、95.23%，皆高於國立大學平均新生註冊率。
2. 本校因應少子化及產業發展需求變動之影響，自97學年度即啟動校內系所整併計畫，參與之系所多達22個單位，並成功整併成11個系所，大幅降低本校營運成本，目前仍將持續進行。
(六) 
1.本校為提升教師及研究助理之計畫經費使用觀念，強化法治概念，不定期辦理研究計畫法治教育研習。

(1)本校於99年5月12日辦理之法治教育宣導，邀請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市調查站肅貪組吳榮修組長到校就「公立大專院校教師接受委託從事學術研究可能衍生法律問題之探討」進行演講，計有230多位教師、助理及行政同仁參加。

(2)擬訂於101年9月份辦理研究計畫法治教育研習。

(3)為增進教師對計畫經費請購及核銷規定之認知，本校會計室定期舉辦計畫經費研習會，說明經費請領規定，對經費報支異常案例、臨時人員薪資報領異常案例，提出討論。

2.本校各類研究計畫項下聘僱約用助理人員，一律需辦理約用手續，並依據本校「研究計畫專（兼）任約用助理人員申請書」之注意事項及經費來源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與落實。約用申請書設置「計畫主持人切結欄」，以防範不符規定之案件並釐清責任歸屬，以求渠等人事管理與核銷更臻完備。

3.本校經由各式會議場合、申請表件及公開資訊等，重申研究計畫案應迴避聘用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為本校研究計畫約用助理人員，如有違反規定，不予核銷相關經費。
4.針對本校現行內部控制流程，鑒於強化內部控制應成為本校例行管理機制，本校於99年10月15日訂定「內部查核實施計畫（附件3）」，並於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中納入健全內部控制作業機制。
5.依據本校「內部稽核制度檢討」及「校園環境安全檢討會議」建議及共識結論，內部查核面向分(一)財務內控機制；(二)校園安全內控機制(結合校安中心目前之應變及減災機制)；(三)人員管理訓練內控機制；(四)校園環境管理；(五)文書檔案及資通安全等五個面向，明確訂定各面向查核項目及查核委員。
6.為深化本校內部控制、健全財務秩序及提升行政效能，特依據教育部函轉行政院100年2月1日院授主信字第1000000683號函頒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成立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並訂定設置要點（附件4）。小組委員由行政副校長(小組召集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等單位主管組成。
7.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係分階段進行，首先建立行政單位(個別性)內控機制、其次完成各面向(共通性)內控機制，最後據以進行全校性內部查核工作，依據教育部101年5月14日函轉行政院訂定之「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101年度重點工作」規定，各機關應於101年底前完成第1版內部控制制度。第一階段作業時程於7月底前完成，重點摘要如下：
(1) 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提行政會議審議。
(2) 召開100學年第2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
(3) 單位檢視權責業務之作業流程並推派專人負責。
(4) 秘書室網站設置「內部控制宣導專區」。
(5) 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6) 各單位完成個別性業務之內部控制機制。
(7) 召開100學年第2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

8.101年5月1日業召開100學年度第2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討論決議事項如下：

(1)建置各單位個別性之內部控制機制：各單位依步驟A.列出單位業務重要控制項目，步驟B.文字化敘述所做工作之細節，步驟C.將所做工作繪成作業流程圖，步驟D.將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表，逐項完成個別業務內部控制之表單製作。
(2)各單位推派之代表(聯絡窗口)負責推動及建置單位內控機制，並參與101年5月24日舉辦之內部控制教育訓練課程。會中邀請臺北大學會計系王怡心教授及輔仁大學會計室蔡博賢主任，分別就「導入內部控制新思維」與「學校內部控制的理論與實務」主題，分享實務經驗。 
(3)本校各面向「共通性」作業應內控項目及相關內容，將俟各單位內控機制建置完善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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